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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7 亿元，已全部完成转股。 

②测算结果 

基于上述假设，本次可转债转股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测

算如下： 

项目 
2015 年/2015 年

12 月 31 日 

2016 年/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转股前 转股后 

总股本（万股） 151,044.52 151,044.52 162,155.63 

本期现金分红（万元） 2,746.26 2,746.26 

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（万元） 70,000.00 - -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万元） 26,651.09 26,651.09 

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万元） 337,087.13 360,991.96 

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万元） 360,991.96 384,896.79 454,896.79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） 0.18 0.18 0.16 

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2.39 2.55 2.81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.64% 7.15% 6.53% 

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7.38% 6.92% 5.86% 

注：1、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＝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－现金分红

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＋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额； 

2、每股收益＝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/总股本； 

3、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＝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/（（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

产＋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）/2）。 

4、每股净资产＝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/总股本； 

5、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=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/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

关于测算的说明如下：  

A、上述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，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

（如财务费用、投资收益）等的影响。  

B、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，最终以经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发行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。  

C、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，未考虑除募集资金、净利润、现金分红之

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。 

鉴于本次可转债转股价格高于公司每股净资产，故转股完成后，预计公司

2016 年底的每股净资产将由 2.55 元提高至 2.81 元，每股净资产增加 0.26 元，

增长比例 10.09%。同时，本次可转债转股完成后，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下降，有

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。 

本次可转债转股完成后，公司净资产将有所增加、总股本亦相应增加，若募



投项目效益未达到预期，公司将可能面临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在本次可转债

转股期内下降的风险。 

二、公司应对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

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、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未来

的回报能力，公司拟通过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，积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

率；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，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；严格执行分红制度，落实

回报规划等措施进一步提升资产质量、提高营业收入、增厚未来收益、实现可持

续发展，以填补回报。具体措施如下： 

①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，保证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

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

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

公司已制定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、使用、用途变更、

管理、监督及责任追究等进行了明确规定。为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，合理

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，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： 

A.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董事会将审慎选择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并开设

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专项存储； 

B.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1 个月以内与保荐机构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

签订三方监管协议，由保荐机构、商业银行共同监督公司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

诺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使用募集资金； 

C.公司进行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时，资金支出必须严格遵守公司资金管理和

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履行审批手续； 

D.公司董事会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的进展情况，出具公司

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，年度审计时，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

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； 

E.在本次发行的持续督导期内，保荐机构将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进

行定期检查。 

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70,000 万元，扣除发行

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 65MW 光伏电站 BT 项目和中国西部国际博



览城（一期）钢结构及屋面制作项目。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

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，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。项目完成后，

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，完善公司的业务结构。本次发行后，短期内公司

的资产负债率将会有所上升；转股期开始后，如果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大部分转换

为股份，公司的净资产和每股净资产将会增加，财务结构将更趋合理，有利于增

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长期投融资能力。 

②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，尽早实现预期效益 

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将抓紧进行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工作，积极

调配资源，统筹合理安排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度，力争缩短项目建设期，实现本次

募投项目的早日投产并实现预期效益，避免即期回报被摊薄，或使公司被摊薄的

即期回报尽快得到填补。 

③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，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、增强核心竞争力 

公司是钢结构行业的龙头企业和优势企业，过去的经营积累和经验储备为公

司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未来 3-5 年，还将立足现有的技术优势和业务

板块优势，通过集成创新的方式，侧重提供系统化产品与工程服务体系，以此增

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优势，提高核心竞争力。通过内外部资源的整合，实现从自

我累积式发展向跨越式发展，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发展的模式转型，以快速构

建市场导向的集成服务能力。所要实现的规模增长，不仅仅是数量级别的增长，

还要求其内在质量即盈利能力同步增长，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。 

④严格执行分红制度，落实回报规划  

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督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及《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，制定了公司《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13-2015 年）》。上述规划经公司第五届董

事会第二次会议和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分红

制度，落实回报规划，积极有效地回报投资者，以填补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

薄，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

董事会 

2015 年 8 月 18 日 

 


